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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企业所得税法及条例之税收优惠解读
镇江市国家税务局所得税管理处副处长  赵娟娟

前言

（一）企业所得税优惠的重要性。
税种特点、收入地位、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区域协调、小型企业、弱势群体、少数民族。
（二）原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主要问题。
税负不公、征管漏洞、地区差异、优惠形式。
一、税收优惠的指导思想
第二十五条  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 

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原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将企业所得税以区域优惠为主的格局，调整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的税收优惠格局。减少区域性优惠，并缩小区域性税负差距，加大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倾斜力度。
二、税收优惠的方式
税收优惠的形式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免税收入、定期减免税、降低税率、授权减免、加计扣除、投资抵免、加速折旧、减计收入、税额抵免，共九种优惠方式。

三、税收优惠的主要内容
为统一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结合各国税制改革的新形势，新税法采取以下五种方式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一是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税法第二十八条），扩大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税法第三十一条），以及企业投资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税法第三十四条）。二是保留对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新税法第二十七条）。三是对劳服企业、福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直接减免税政策采取替代性优惠政策（新税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四是法律设置的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的特定地区（即经济特区）内，以及国务院已规定执行上述地区特殊政策的地区（即上海浦东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过渡性优惠；继续执行国家已确定的其他鼓励类企业（即西部大开发地区的鼓励类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新税法第五十七条）。五是取消了生产性外资企业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以及产品主要出口的外资企业减半征税优惠政策等。另外，根据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新税法增加了“企业从事环境保护项目的所得”和“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享受减免税优惠等方面的内容（税法第二十七条），以体现国家鼓励环境保护和技术进步的政策精神。
通过以上整合，新税法确定的税收优惠的主要内容包括：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鼓励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业发展及环境保护与节能、支持安全生产、促进公益事业和照顾弱势群体，以及自然灾害专项减免税优惠政策等。（税法第四章）
四、免税收入的政策分析 

第二十六条  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一）国债利息收入； 

条例第八十二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所称国债利息收入，是指企业持有国务院财政部门发行的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 
（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条例第八十三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和第(三)项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四）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条例第八十四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所称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
(一)依法履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
(二)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
(三)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
(四)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
(五)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六)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
(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
前款规定的非营利组织的认定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八十五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所称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分析
第二十七条  企业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一）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
（二）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
（三）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项目、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
（四）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五）本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所得。 

第八十六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是指： 

(一)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1.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
2.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
3.中药材的种植；
4.林木的培育和种植；
5.牲畜、家禽的饲养；
6.林产品的采集；
7.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
8.远洋捕捞。
(二)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
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条例第八十七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二)项所称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是指《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项目。
企业从事前款规定的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承包经营、承包建设和内部自建自用本条规定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第八十八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所称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项目的具体条件和范围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企业从事前款规定的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条例第八十九条  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七条和第八十八条规定享受减免税优惠的项目，在减免税期限内转让的，受让方自受让之日起，可以在剩余期限内享受规定的减免税优惠；减免税期限届满后转让的，受让方不得就该项目重复享受减免税优惠。
条例第九十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所称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是指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九十一条  非居民企业取得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的所得，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下列所得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一)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二)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和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三)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所得。 

六、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按照便于征管的原则，实施条例规定了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
（一）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二）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与老税法优惠政策（内资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以下的减按18%的税率征税，3万元至10万元的减按27%的税率征税）相比，优惠范围扩大，优惠力度有较大幅度提高。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条例第九十三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所称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一)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二)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
(三)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
(四)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
(五)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科技、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七、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自治州、自治县决定减征或者免征的，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条例第九十四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九条所称民族自治地方，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对民族自治地方内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的企业，不得减征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  

八、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的优惠政策
条例第九十六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第(二)项所称企业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的工资的加计扣除，是指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100%加计扣除。残疾人员的范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第(二)项所称企业安置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的加计扣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九、创业投资的优惠政策的应用
第三十一条  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条例第九十七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一条所称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是指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十、资源综合利用优惠政策的应用

第三十三条  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条例第九十九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三条所称减计收入，是指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前款所称原材料占生产产品材料的比例不得低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标准。
十一、投资抵免优惠政策的应用

第三十四条  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
条例第一百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所称税额抵免，是指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享受前款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应当实际购置并自身实际投入使用前款规定的专用设备；企业购置上述专用设备在5年内转让、出租的，应当停止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并补缴已经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十二、重要文件目录
（一）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 39号）
（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21号
（四）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原有若干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后有关事项处理的通知》（国税发[2008]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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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成功举办2009镇江外企杯桥牌比赛
5月17日，位于镇江电信大楼6楼的镇江市桥牌协会会员俱乐部座无虚席，“2009镇江外企杯桥牌比赛”在这里举行。

华东联合制罐有限公司、镇江振邦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吉贝尔药业有限公司、镇江南帝化工有限公司、镇江名和混凝土有限公司、镇江汉邦科技有限公司、市外经贸局、市经贸委、镇江海关、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等十个参赛队经过一天鏖战，冠军由第一次参加比赛的镇江名和混凝土有限公司获得，南帝化工、市经贸委分获第二、第三名。

本次活动有镇江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和镇江市桥牌协会联合举办。活动得到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的大力支持，身兼市桥牌协会副会长的总经理吴强先生亲自参赛，并为冠军队颁奖，工会副主席高嵩先生热情安排本次活动，提供周到服务。

桥牌比赛是镇江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传统赛事，从1996年开始，今年已是第十二届。参与活动的会员企业、特邀顾问单位的人员相互交流，切磋牌技，增进友谊，愉悦心情，深受大家欢迎。（傅华）
本会举办“新企业所得税法之税收优惠”
专题讲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自2008年1月1日施行以来已有一年多时间，但一些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优惠了解并不全面，或理解有偏差，也不能用足用好。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更好地服务企业，指导企业发展，5月21日，镇江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专门邀请镇江市国税局所得税管理处赵娟娟副处长为会员企业作了一场“新企业所得税法之税收优惠专题讲座”。

赵处长具体介绍了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免税收入、减税免税、低税率、加计扣除、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加速折旧、减计收入、税额抵免等八种优惠方式，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过渡安排和已取消的优惠政策等内容，重点解读了国家鼓励环境保护和技术进步的优惠政策。同时，还归纳整理了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国家税务总局陆续出台的补充优惠规定。她对保留的、取消的、调整的、扩大的、新增加的优惠，进行了系统梳理，用图表形式对照比较，深入浅出的解读受到在场人员的欢迎。讲座结束后，很多企业人员又热烈咨询，赵处长一一作答，并为需要的企业拷贝讲座资料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补充规定。

赵娟娟副处长从事税务工作近三十年，其中在外税干了20年，业务精通，并跟许多企业很熟悉。出席本次讲座的会员企业负责人、财务经理、办税员共有近120人。由于人数较多，讲座场所由市外经贸局8楼会议室移至市行政服务中心11楼大会议室。

专题讲座对企业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怀特（中国）驱动产品有限公司主办会计杨松柏、江苏招商局道达尔液化气有限公司经理陈异卉、镇江康士伯船舶电气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王晶、江苏润州超群花卉有限公司会计于萍等说，税收优惠是企业非常关注的事，听了讲座，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优惠，无论在国家鼓励的方向、重点，还是涉及的领域，都有了整体的了解，很有收获。凯迩必机械工业（镇江）有限公司财务科长潘霞萍说，讲座系统介绍的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优惠，让每个企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对照，对号入座，对企业发展的方向有指导意义。就凯迩必机械公司而言，尽管目前生产设备及工艺比较先进，产品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但在创新与研发方面离国家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条件尚有一定差距。为此，应该加强自主创新，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创造条件向国家的政策上靠，达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标准。有的企业人员说，听了讲座，知道了国家对小型微利企业的扶持政策，并且可享受的优惠与老税法相比，范围扩大了，力度有大幅度提高，对此，应该用足用好。由于讲座内容较多，在两个多小时时间内不可能有较多的展开，一些到会人员反映，希望再举办相关政策的讲座。

镇江市行政服务中心戚亚新主任、陆永喜和张敏副主任、办公室曹国华主任都关心本次活动，给予充分支持，并为每个到会人员提供了由市行政服务中心编印的《项目报批实务》。（秘书处）

	通  知


关于举办“检验检疫局服务外企集中
办公会”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
为降低因国际金融危机给企业造成的影响，并促进政企沟通和交流，本会定于7月初举办“检验检疫局服务外企集中办公会”，邀请镇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人与会员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协调解决企业的困难和问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2009年7月2日（星期四）下午2：30-4：30；

二、地点：镇江市外经贸局（中山西路98号，火车站对面）8楼会议室；

三、形式与内容：镇江出入境检验局相关负责人根据与会企业反映的情况，逐一解答问题，协调解决具体困难，指导相关业务，听取进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四、出席人员：会员企业相关负责人。

请详细填写以下回执，并于6月25日前传真至85241920，以便做好相应准备。

联系人：陈建中，电话：85241914。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五日

回   执

	企业名称
	主要咨询事项、困难和问题、意见和建议

	
	

	出席人员姓名及职务
	

	
	

	
	

	联系电话或手机
	

	
	


	会员介绍


山特维克材料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山特维克是一家瑞典公司，1862年肇基于瑞典山特维肯，至今有近150年历史，已发展成为跨有材料科技、刀具与矿山机械在内三个业务领域的钢产品制造业的领先者。到2008年底，集团已在130多个国家拥有约50，000名员工，年销售额超过930亿瑞典克朗（约合108亿美金）。

随着集团在大中国区业务的不断壮大，2007年山特维克材料科技成立“金猪07”计划项目组，在中国江苏省镇江新区投资建立山特维克材料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投资9600万美元，注册资本3840万美元。2008年初开工建设，2009年6月竣工投产。经营范围为新型有色金属复合、新型合金管材，以及其它新型有色金属复合、新型合金材料的生产和销售。该项目位于镇大公路8号，一期占地面积150亩，厂房建筑面积22，000平米，员工130人。二期、三期项目也在筹备中。该公司预计在3至5年内发展成为仅次于瑞典总部的山特维克材料科技全球第二大生产基地。

山特维克集团凭借谨慎的开拓态度和高增值的产品与服务，同时以高效而鲜明的发展战略在其从事的行业领域内占据领先地位。通过集团开放思想、公平竞争和团队精神这三个核心价值观，使其在不同国家、种族、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能够秉承并不断发扬积极而浓厚的公司文化。
罗地亚（镇江）化学品有限公司

罗地亚（镇江）化学品有限公司由法国罗地亚集团旗下的罗地亚投资有限公司和罗地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于2005年9月投资设立，总投资4200万美元，注册资本1400万美元。

     罗地亚集团是世界精细化工行业的领先企业,在应用化学、特种材料、有机化工及服务方面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作为在汽车、电子、纤维、医药、农化、个人护理品、轮胎、漆料和涂料市场上世界主要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罗地亚结合原有的资源和创新技术，为客户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罗地亚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对各利益相关方公开其承诺和业绩。
罗地亚（镇江）化学品有限公司位于镇江新区国际化学工业园区，整个投资计划占地共约750亩,总投资约1亿欧元。主要用于建设三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苯二酚的生产和销售，第二个项目是精细化工基地的公共设施配套及邻苯二酚衍生物的生产和销售，第三个项目是特种涂料的生产和销售。此后，该公司将进一步分别投资建设新型材料项目。整个投资计划完成后将成为罗地亚公司在全球最重要的化工生产基地。
罗地亚（镇江）化学品有限公司一期项目用地248亩，年产苯二酚12000吨。该项目于2007年6月建成试生产，2007年9月投产成功举行竣工典礼，2008年9月通过职业病防治验收，2008年底进行了3RHS安全体系审核。

该项目由工艺生产区和公用工程装置及辅助生产设施组成。工艺生产区主要包括工艺装置、原料储罐区、切片和包装、污水预处理、仓库、行政楼(控制系统、化验、办公室)、技术楼、冷却塔和泡沫站。公用工程装置及辅助生产设施包括空压站、氮气站、消防系统、维修车间、食堂、门卫、地中衡、自行车棚、全场道路及围墙、管架和地下管网。该项目产品之一邻苯二酚系国内着力发展的精细化工中间体产品，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艺，生产过程清洁，产品质量高，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
二期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部署之中,预计09年会全面动工。
罗地亚公司在镇江新区的投资已在世界精细化工业引起巨大反响，业内一些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已开始上门洽谈业务，这也为镇江新区吸引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将带动一大批上下游衍生企业在镇江的发展。
主办：镇江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2009年第3期（总第80期）

会址：镇江市中山西路98号8楼   邮政编码：212004

电话：0511-85241914、85898186   传真：0511-852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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